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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中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公平運用教師輔導資源，發揮班級輔導功能，提供學生輔導
資訊，有效幫助學生身心健康、品格陶冶、生涯規劃等適性發展，依據教育部「教師法」，訂
定「中國科技大學教師擔任導師聘派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及職級相同之研究人員、軍護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義務。 
 具碩士學位以上之績優行政人員且有意願者，得擔任導師，惟以進修部二技、二專導師為原

則。 
第三條 系主任推薦教師擔任班級導師，送交學務單位辦理資格檢核；系主任推薦他系教師擔任導師

者，需徵得該教師所屬院長、系主任同意。 

       各系得依班級數或人數編成導師班。 
第四條 導師班安排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每位教師以擔任日間部班級一班，或進修部、進修學院(含進修專校)班級二班(專職導師
除外)為原則。如因特殊情況，得另專簽奉校長核定後辦理。 

二、班級學生人數35人(含)以下者進行併班，原則如下： 

（一）併班後最多70人，由一位教師擔任導師。 

（二）不跨院、不跨部制，以同系為原則。 

三、停招學系依前款規定併班，併班後人數未逾36人(含)者，得由系主任兼任導師。 

四、一、二年級導師以生活輔導為主，三年級導師者以證照輔導為主、四年級導師以就業輔
導為主。擔任一年級導師者，應接受教務處主辦之招生培訓；擔任三、四年級導師者，
應接受研發處主辦之就業相關輔導培訓。 

五、近三年內曾獲績優導師者，以優先安排擔任一、二年級導師為原則，並得增帶一班。新
進教師第一年以不擔任新生班導師為原則。 

六、碩士班導師由系主任兼任之。兩校區均設有碩士班者，另一校區碩士班導師得由副系主
任兼任之。 

第五條 學期間因特殊因素需調整導師職務時，應由系主任上簽報請校長核定後，重新遴薦人選。 
第六條 專任教師具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兼班級導師： 

一、擔任一、二級行政單位主管、副主管者。未支領相關加給者不在此限。 
二、擔任院長、系主任者。系主任因併班及碩士班兼任導師者不在此限。 
三、前一學年導師服務績效成績未達70分者。 
四、具特殊情形暫不適合兼任導師者，且經校長簽核同意者。 

第七條 海外、陸生專班及計畫性專班導師之聘派、績效考評等做法，原則依進修部導師聘派標準辦

理。教育部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 

 
 


